


海洋科学学院公务接待用叠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 《上海海洋大学
“三公经费

”
管理实施试

行办法》、《海洋科学学院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,进一步加

强我院公务接待用餐的监督和管理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各系、中心、办公室的公务接待用餐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公务接待用餐,是指各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

兄弟院所来学院检查指导、考察调研、培训交流、举办或出席会议等

公务活动所进行的接待用餐。

第四条 公务接待用餐必须遵循
“
有利工作、热情周到、务实节俭

”

的原则,严禁大吃大喝、挥霍浪费,坚决杜绝超标准接待和利用公款

进行非公务接待等行为。

笫五条 接待对象来访期间原则上必须在校内食堂用餐,不得安排在

校外;餐费按照会议费用餐标准执行,标准为每人每餐最高不超过

50元 ,一天用餐标准不超过 130元 ;接待对象在 10人以内的,陪餐

人数不得超过 3人 ,原则上只安排分管院领导一人;超过 10人的,不

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。

第六条 确因校内不具备举办条件或上级主管部门明确举办地点,确

需在校外召开会议,所产生的接待用餐,需通过学校行政办公系统提

出申请,严格按照各类会议的用餐标准执行。

第七条 公务接待午餐严禁饮酒,原则上只安排工作盒饭;晚餐可在

标准范围内,酌情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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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公务接待用餐结束后,须如实整理报销凭证。接待一律使

用公务卡支付,不得用现金及非公务卡结算。具体报销事项严格按照

学校 《上海海洋大学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》(沪海洋委 (⒛ 16)

12号 )及其他相关举办会议管理办法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本办法规定的内容,今后如与学

校规定不一致,按 学校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海洋科学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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